关于印发《河南林业职业学院

2025年中专序列职称评审工作方案》的通知

校属各单位：

根据《河南省教育厅办公室关于 2025 年度由河南省教育厅承办的职称评审工作有关事宜的通知》（教办人〔2025〕275 号）和《河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关于 2025 年度全省职称评审工作有关事项的通知》（豫人社办〔2025〕75 号）精神，结合我校年度职称评审计划，现将《2025 年中专序列职称评审工作方案》印发给你们，请严格遵照执行，确保各项工作按期完成。

附件：河南林业职业学院 2025 年中专序列职称评审工作方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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河南林业职业学院

2025年中专序列职称评审工作方案

一、指导思想

为全面贯彻省教育厅职称评审工作部署，坚持德才兼备、以德为先、实绩为上，把师德师风摆在首位，把教育教学实绩作为核心，把岗位结构比例和年度指标作为硬杠杆，确保中专序列职称评审标准科学、程序规范、结果公正，让有为者有位、能干者能上，以高质量评审引领教师队伍高质量发展。特制定本方案。

二、评审范围及计划

（一）范围：在编在岗的原河南省洛阳经济学校符合申报条件的人员。

（二）计划：高级讲师 1名，讲师 1名。

三、政策依据

（一）教办人〔2025〕275 号

（二）豫人社办〔2025〕71 号

（三）《河南省中等职业学校教师职称申报评审条件（试行）》（豫人社办〔2020〕70 号）

四、申报条件

按豫人社办〔2020〕70 号文件执行，未满年限不得申报。年限计算口径：以“现任职称证书”上的批准日期为起点，至2025年12月31日止。

佐证材料：职称证书原件、最近一次聘任文件原件。 

五、申报程序

（一）个人申请（10月23日中午12：00前） 所有申报人员以二级学院为单位进行申报。申报人员在熟悉政策、条件、程序的基础上，结合自身实际，填写《2025年职称申报人员统计表》（附件1）和河南林业职业学院师德师风年度考核登记表（附件4）上报本人所属学院。

（二）院部考核推荐（10月24日中午12：00前）各二级学院于10月24日中午12：00前将签字盖章后的职称申报推荐诚信承诺书（附件2）、职称晋升评分表（附件3）A3打印按照我校《职称评审推荐量化积分办法》的顺序进行分类排序及附件1、附件4等材料装入1袋报至人事处，全部材料电子版发至邮箱372472310@qq.com。

（三）学校资格审查（10月24日18:00前)由人事处、教务处、科研外事处等部门组成资格审查联审组，对二级学院推荐人选的材料进行集中复核，凡存在师德失范、学术造假或不符合相应系列、层级申报评审条件者，一律实行“一票否决”，即时终止评审程序。

（四）量化打分：依据《河南林业职业学院高校教师系列专业技术职务推荐与评审办法》量化积分办法执行。

（五）推荐名单公示

（六）教育厅专家评审

（七）聘任

六、工作要求

1. 严格执行岗位结构比例和年度备案计划，超计划推荐系统自动拦截。

2. 实行“谁审核、谁签字、谁负责”，对弄虚作假、暗箱操作实行“一票否决”，并记入职称评审诚信档案库。

3. 材料不规范、原件未核验、未按时现场送件的，视为自动放弃，不再补报。逾期系统将自动关闭，不再补报。

4. 讲课答辩全员参加，具体安排由省评委会另行通知。

七、联系方式

职称推荐评审工作咨询电话：0379-63500032 电子邮箱：hnlzyzzb@126.com 职称推荐评审工作监督电话：0379-63965720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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